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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計畫申請書
「115年度市(縣)級青農聯誼會創新合作計畫」申請書
	
申請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共同教育訓練	□共同行銷推廣

	
	執行期間
	115年3月30日至10月31日

	
	是否已開立專戶
	


□是
□否
	聯誼會名稱
	
	會長
	

	
	
	
	統一編號
	
	手機號碼
	

	
	
	
	EMAIL
	

	
	
	
	專戶銀行/
帳號
	

	
	
	
	通訊地址
	

	
	
	
	
聯絡人
	□同聯誼會會長

	
	
	
	
	姓名：	職稱	 手機：	

	創新合作計畫摘要

	(敘述計畫目標與理念)



	計畫延續性說明

	(與前一年度計畫之關聯性、延續性，如前一年度未申請可提供更往前年度計畫，如為新提可免填)

	預期效益

	(說明計畫執行後的預期效益，例如想要呈現的成果為何)



	總經費預算表

	經費說明
會計科目
	補助款
(新臺幣元)
	說明

	第一級
	第二級
	
	

	業務費
	租金
	
	

	
	委託勞務費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物品
	
	

	
	雜支
	
	

	
	資訊服務
	
	

	
	國內旅費
	
	

	計畫總經費
	
	

	備註：請參考經費編列原則，不足之處之經費運用相關規定請參考「農業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及「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可至農業部網（https://www.moa.gov.tw）
【首頁／資訊與服務／計畫研提】下載。



承諾書：申請人保證無下列情況發生，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一)申請人保證上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二)申請人保證於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三)申請人保證未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四)申請人保證於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五)申請人保證若核撥補助款單位收到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扣押債權之強制執行命令，即無異議同意本計畫依令停止辦理簽約、撥付補助款等相關作業，並得逕行書面通知解除契約。
(六)申請人保證一年內無違反保護勞工、環境之相關法律或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
(七)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格文件及計畫文件，均與事實相符，並保證填報資料正確無誤。
經營團隊成員應聯名簽署如下：





會長代表印









聯誼會章

送件地點：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育成輔導組 陳俊光先生 
收件地址：300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路51巷1號
電    話：(03) 518-5073

附件二：工作會議紀錄格式
115 年度市(縣)級青農聯誼會創新合作計畫
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 年	月	日
貳、地點：
參、主持人：
肆、出席人員：(請檢附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案	由：有關115年度縣市級青農聯誼會創新合作計畫，本聯誼會欲提出
OOO(計畫名稱)計畫，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1.
2.
3.
決	議：依討論決議修正計畫內容後提出計畫。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聯誼會提出之計畫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為避免聯誼會計畫辦理內容與農會青農計畫重複，造成資源重疊 及計畫效果不彰，故討論確認農會115年度計畫執行方向與內容。
決	議：115年度農會計畫執行方向與內容如下：
1.
2.
3.
案由二：依據案由一之討論內容，提請討論本年度聯誼會創新合作計畫案修正方向。
決	議：聯誼會本年度創新合作計畫修正內容如下：
1.
2.
3.
柒、臨時動議捌、散會


附件三：經費補助原則
115年度市(縣)級青農聯誼會創新合作計畫
經費補助原則

     由農業部將補助款撥付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院)，由農科院依會計規定進行轉撥。
1、 補助經費之編列與運用僅限於經常門，且項目包含顧問費、租金、權利使用、勞務委託、按日按件計資酬金、物品(不得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物品)、資訊服務、國內旅費及雜支等科目。
2、 申請人提送經費明細表，應備註說明補助經費使用與分配規劃情況；經費編列一律依四捨五入原則進位至千元為單位。
3、 經費編列原則與科目說明如下：
	科目名稱與代號
	編列標準說明

	20-00
業務費
	21-10
租金
	1. 教室或活動場地租金以日為單位；使用自己單位場地不得編列租金。 
2. 未達50人每天以11,760元為限；50人以上未達100人，每天以16,400元為限；100人以上，每天以24,560元為限。（應儘量減少租金支出）
3. 編列補助款車輛租金每日每車租金以10,000元為限。

	
	22-00
委託勞務費
	1. 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進行研究或代辦相關業務，並依雙方約定契約內容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2. 應概略說明委託工作內容及經費估列方式，須按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委託者，不得直接列明受委託對象或廠商。

	
	23-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 農業部相關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不得由計畫支領任何酬勞。另外聘學者2,000元/節以下編列、外聘助理1,000元/節；內聘講師1,000元/節，內聘助理500元/節編列。 
2. 另視需要召開本計畫相關審查會議時，得聘請外聘學者出席費2,500元/次。
3. 臨時工資：依本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規定。
4. 按時計酬者，依據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規定辦理。
5. 雇主應提撥之健保補充保費請編列於此科目下，請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辦理。 

	
	25-00
物品
	1. 凡實施計畫所需使用年限未達2年或單價未達1萬元之消耗或非消耗品購置費用屬之，應以採購執行計畫所需之物品為限，避免一般事務性之支出，如照相機、印表機、計算機等。
2. 不得編列油料。
3. 影印機、傳真機、印表機等相關耗材請編列於此科目下。
4. 一次性材料及活動相關費用。(應儘量減少一次性體驗耗材，如食材、包材等。)



